
750

314

211

9

33

1

1

156

10

15

225

75

63

4

10

－

－

61

3

9

525

239

148

5

23

1

1

95

7

6

10

3

3

－

－

－

－

4

－

－

10

4

4

－

－

－

－

2

－

－

19,524,992

7,679,810

6,045,746

147,385

528,872

19,540

3,000

4,820,784

121,086

158,769

9,184,005

2,914,821

2,697,753

52,224

151,145

－

－

3,234,687

47,583

85,792

2,909,131

1,096,747

671,753

52,224

151,145

－

－

803,887

47,583

85,792

6,274,874

1,818,074

2,026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2,430,800

－

－

10,340,987

4,764,989

3,347,993

95,161

377,727

19,540

3,000

1,586,097

73,503

72,977

7,589,087

3,674,989

2,085,993

95,161

377,727

19,540

3,000

1,186,197

73,503

72,977

2,751,900

1,090,000

1,262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399,900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　　計

 　公用事業之員工
 　產業勞工及交通

 　公司、行號之員工

 　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 　新聞、文化、公益

 　私立學校之員工
 　政府機關及公、

 　生產之勞動者
 　受僱從事漁業

 　接受訓練者
 　職業訓練機構

 　職業勞工

 　漁會之甲類會員

 　自願投保者

中華民國103年 7月

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 註：勞保年金98年開辦至102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為5.20%，已達法定調整標準，故98年申請勞保年金符合規定且目前尚在領取中者，自103年5月調高年金給付金額，並於6月起發給。

中華民國103年 9月12日

 勞保年金給付核付人數及核付金額－按給付種類及類別分（職業災害）

 單位：人、新臺幣元

 合　　計  失　　能　　年　　金  遺　　屬　　年　　金給付種類

核付人數 核付金額

核付人數 核付金額 核付人數 核付金額

補償一次金
職業傷病失能  小　　計  年　　金 補償一次金

職業傷病失能
補償一次金

職業災害死亡  小　　計  年　　金 補償一次金
職業災害死亡

類 別

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 編製


